
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2年第二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

序号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文号
案由

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
姓名

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

1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132号

采购的食品未查验食品出厂
检验合格证明案

中山市港口镇金上濠大酒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“
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

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
明文件）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
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

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
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定

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
制度；”

警告 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2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236号

中山市港口镇喜之社商行经
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

案
中山市港口镇喜之社商行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化妆品

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。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
、行政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

确。”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一条第（五）项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

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，并可以没收专
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、包装材料、工具、设备

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
的，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

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的，责令停产停业、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

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，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
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
2倍以下罚款，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

动：(五)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。
”

罚款；没收违法所
得；没收扣押物品

20364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3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238号

中山市港口镇港优百货店销
售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港优百货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

一）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
相关产品：（十一）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
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
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

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
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

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
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
（二）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或

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；”

罚款；没收违法所
得；没收扣押物品

5074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

4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239号

中山市港口镇民富百货商场
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民富百货商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
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“违反本法
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

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

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
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罚款；没收违法所得 5004.5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5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278号

中山市湘接食品商行经营超
过保质期食品案

中山市湘接食品商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
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“违反本法
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

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

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
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罚款；没收违法所
得；没收扣押物品

5007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6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105号

中山市港口镇韩先生食店超
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

中山市港口镇韩先生食店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食品

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，食品经营者
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。”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

一款规定，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
化，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的，由原

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拒不改正的，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警告 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7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2〕106号

中山市港口镇中泰粮仓餐饮
店采购的食品未查验供货商
的许可证和发货单据案

中山市港口镇中泰粮仓餐饮
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“
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

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
明文件）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
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

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
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定

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
制度；”

警告 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
